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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

 

一、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2.1288 亿元

（含发行费用），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和补充公司流动

资金。 

二、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必要性分析 

近年来，公司用于拓展业务的资金来源主要通过向金融机构借款

或发行公司债券的方式解决，导致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，压缩了公司

利润空间。 

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和补

充公司流动资金，有助于公司优化财务状况，降低财务风险，提高盈

利能力。 

1．有助于降低资产负债率，优化资本结构 

公司 2019 年、2020 年、2021 年末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

80.83%和 77.36%、74.86%，母公司口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3.42%、

66.34%和 69.39%。适当降低资产负债率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本结构，

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，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持续回报股东的能力，符

合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。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，假设按照募集资金总额

32.1288 亿元（不考虑扣除发行费用的影响）进行测算，公司的合并

口径资产负债率将由 74.86%降低至 64.88%左右，母公司口径资产负

债率将由 69.39%降低至 47.55%左右，处于较为合理的水平。 

2．有助于降低财务风险，提高抗风险能力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用于偿还公司借款，将减少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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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借款规模，缓解偿债压力。同时，剩余部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，

有利于缓解公司经营过程中的流动资金压力，提高资产的流动性，满

足未来各项业务资金需求，应对未来各项挑战，保障公司经营的持续

健康发展，公司抗风险能力将会显著提升。 

3．有助于降低财务费用，提高盈利能力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用于偿还公司借款，将减少公

司借款规模，降低公司财务费用，进而释放利润空间，有效提高公司

盈利能力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，假设 30 亿元用于

偿还公司借款，借款利率按照 10%进行测算，公司每年将减少财务费

用约 3 亿元。 

三、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可行性分析 

1．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 

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，建立了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、高效的风

险实时监控系统，具有较为完备的风险控制体系和较强的风险控制能

力。公司资产质量优良，不存在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第三

十九条规定的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、上

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担保且尚未解除等情形，符合法律法规

和规范性文件关于非公开发行的条件。 

2．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国家政策导向 

自 2018 年起，在国家去杠杆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大背

景下，实体经济融资明显收紧，民营企业资金压力增大。2018 年 11

月，民营企业座谈会提出要优先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

的问题，同时逐步降低融资成本。之后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措施进

入密集出台和落地期，中国人民银行、证监会、银保监会等部门出台

系列措施以解决民营企业面临的难题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。因此，公

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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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中国证监会要求 

2019 年 7 月，中国证监会发布了《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》及

其配套规定，对证券公司控股股东、主要股东的资产规模提出了数量

化指标要求。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，有助于公司在《证

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》及其配套规定所规定的“过渡期”内逐步满足

公司作为综合类证券公司控股股东的资产规模等资质条件。 

四、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

1．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和公司整体经营发

展战略，保持了业务、人员、资产、机构、财务等方面的完整性，保

持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在业务、人员、资产、机构、财务

等方面的独立性。 

2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，公司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

加，资金实力将大幅提升，资本结构将得到优化，同时有利于提高公

司的偿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，使资产负债率将更趋合理。 

综上，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，公司财务结构更加稳健，

进一步增强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，为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提供更好

的资源支持，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，从而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。 

 

 

 

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二年七月一日 


